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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 l w b w y k @ 1 6 3 . c o m ，也 可 拨 打 我 的 电 话
18663392801，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海曲说法 C04

小奎普法服务专栏

专刊电话：18663392801

司司机机驾驾车车撞撞人人后后离离开开现现场场报报警警
法院判其赔偿12万元

租地的人拿了钱
出租方该怎么办

王永军，
名 律 律 师 事
务 所 高 级 合
伙 人 、副 主
任 。擅 长 民
商、刑辩。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徐国安 刘洋

驾驶轿车与别人相撞，事
故发生后离开现场并报警，保
险公司以肇事逃逸为理由拒绝
赔偿。开发区法院判决保险公
司赔偿受害者12万元。

2012年12月22日晚上10点，
36岁的荣明(化名)在海滨二路某
酒店附近驾驶机动车与步行的
翟强(化名)相撞，荣明当时就吓
傻了，离开现场并报警。但是26

岁的翟强受伤并构成道路交通
事故八级伤残，自己垫付各种
医疗费和后续治疗等费用共计
10万余元。经日照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直属大队认定，荣明
在这起事故中负全责。事发后，
荣明、翟强及保险公司未能就
赔偿达成协议。而荣明在某保
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但事故
发生后，保险公司以荣明肇事
逃离现场为由，拒绝为荣明的
交通肇事进行理赔，为此，翟强
诉至开发区法院寻求解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荣明在
交通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应
承担赔偿责任。但他驾驶的车
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
保险公司应该在保险合同约定
的理赔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对保险公司提出荣明弃车逃离
肇事现场属于逃逸的说法，法

院不予支持，因为荣明虽然在
肇事后弃车离开现场，但没有
对事故现场进行故意破坏、伪
造现场、毁灭证据，并及时拨打
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使翟
强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2013年3月，开发区法院判
决保险公司赔偿翟强医疗费和
残疾赔偿金12万，荣明赔偿翟强
3 . 8万元。

【法官说法】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发

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当事
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
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交通事故现
场的行为。《机动车损失保险条
款》及《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条款》将“交通肇事后逃逸”列
入免责条款。因此，如果投保车
辆的司机交通肇事后逃逸，保
险公司往往依据免责条款不予
理赔，这样会给投保人的索赔
带来很大麻烦，可能达不到投
保的目的。

判定肇事司机弃车逃离现
场的行为是否为“交通肇事后
逃逸”，关键在于司机逃离现场
主观上是否“为了逃避法律追
究”。“该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
够证明荣明为逃避法律追究逃
离现场，交警也未认定荣明系
交通肇事逃逸，而且他已报案，
现场并未破坏，所以不构成逃
逸。”办案法官介绍。

80后小伙贩卖黑摩的在村里出了名

同同村村三三人人购购买买赃赃车车也也被被判判刑刑
本报 10 月 27 日讯 (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神瑞霞
崔常秀) 岚山区某村 26 岁

的小伙黄某不务正业，贩卖黑
摩的在村里出了名气。同村 3

人都找他买摩托车。2013 年 8

月 15 日，岚山法院以盗窃罪、
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黄某有
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以隐瞒犯罪所得罪分
别判处买车的王某、朱某、孙
某罚金。

今年 26 岁的黄某常年不
务正业，初中毕业后没有固定
工作，一直靠给别人打零工维
持生计。2009 年 8 月的一天，

黄某看到一起干活的朱某摩
托车坏了就告诉朱某，他能弄
到摩托车。五六天后，黄某果
然骑着一辆二轮摩托车来到
朱某家中，并告诉朱某这辆车
没有任何手续。朱某虽然立马
猜到这辆车是偷来的，但贪图
便宜，仍然以 900 元的价格买
下该车。久而久之，黄某的“黑
车”生意竟在村里做出了“名
气”。

同村的王某听说了朱某
从黄某处购买摩托车之事，在
明知黄某的摩托车来路不正
的情况下，也贪图便宜，以 750

元的低价从黄某处购得一辆

二手摩托车。后同村的孙某听
说黄某能“弄到”低价摩托车，
便以 4 0 0 元的价格从黄某处
购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

多名摩托车失主报案后，
公安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锁
定黄某为犯罪嫌疑人并将其
抓获归案。原来，朱某、王某从
黄某处购买的摩托车是黄某
盗窃所得，其鉴定价值分别为
2400元和2340元。孙某从黄某
处购得的摩托车是黄某购买
的明知是他人盗窃所得的“黑
车”，其鉴定价值为2590元。案
发后，王某、朱某、孙某到公安
机关自首。上述被盗车辆被悉

数追回。
岚山法院审理认为，被告

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
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
其行为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黄
某、王某、朱某、孙某明知是他
人盗窃的摩托车而予以购买，
其行为构成隐瞒犯罪所得罪。
被告人黄某一人犯有两种罪
行，应予并罚。四被告人在案
件审理过程中自愿认罪，被盗
摩托车被悉数追回，可以酌情
从轻处罚。被告人王某、朱某
系投案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故法院依据刑法的相关规
定作出上述判决。

读者咨询
我家附近要修一条路，占了

我家5亩地。我将这些地租给我的
亲戚3年了，他只交了1年的租金就
没再交。他从村委那里将拆迁补
偿款全部提走了，村委说钱被支
走了就不管了，我该怎么办？

律师答疑
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包

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其
中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归附
着物和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土地
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原则上由村
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支配、管理。因
此，要重点区分村委分配给租地
一方的征地补偿费用包括上述哪
项费用。显然，青苗补偿费应属租
地一方所有。村委如分配土地补
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话，村委应
依法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分配给出租农地的村民一方。出
租农地一方和租地一方对于地上
附着物如无特别约定的话，地上
附着物应当属于原投资者所有。
由此，出租农地一方可以参照以
上解答确定上述三项土地补偿费
用的归属。

【律师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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